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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前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

厅联合印发了《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

政 科 研 项 目 资 金 管 理 等 政 策 的 若 干 意

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。为了便于更好

地理解《意见》精神，财政部、科技部、教

育部、发展改革委四部门负责人接受采

访，并回答了记者提问。

问：制定《意见》的总体考虑是什么？

答：创 新 是 引 领 发 展 的 第 一 动 力 ，

科 技 创 新 在 全 面 创 新 中 具 有 引 领 作

用。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激发科技

创新活力。《意见》的出台是落实全国科

技创新大会精神的重要举措，是完善符

合 科 技 创 新 规 律 资 源 配 置 方 式 的 迫 切

需要，是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

内在要求，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有力

保障。

《意 见》聚 焦 高 校 、科 研 院 所 和 科 研

人员关心的突出问题，遵循“四个坚持”

的原则，着力激发创新创造活力。一是

坚持以人为本。以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

和创造性为出发点和落脚点，强化激励

机 制 ，加 大 激 励 力 度 ，激 发 创 新 创 造 活

力。二是坚持遵循规律。按照科研活动

规律和财政预算管理要求，完善管理政

策，优化管理流程，改进管理方式，适应

科研活动实际需要。三是坚持“放管服”

结合。进一步简政放权，扩大高校、科研

院 所 科 研 项 目 资 金 、差 旅 会 议 、基 本 建

设、科研仪器设备采购等方面的管理权

限，同时强调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，加强

事中事后监管，寓管理于服务之中，为科

研人员潜心研究营造良好环境。四是坚

持政策落实落地。细化实化政策规定，

加强政策落实督查，打通政策执行中的

“堵点”，增强科研人员改革的成就感和

获得感。

问：《意 见》在 改 进 中 央 财 政 科 研 项

目资金管理方面提出了哪些措施？

答：《意 见》坚 持 以 人 为 本 、遵 循 规

律，在改进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

方面，提出了一系列给科研人员“松绑+
激励”的政策措施。

一 是 简 化 预 算 编 制 科 目 ，下 放 调 剂

权限。合并会议费、差旅费、国际合作与

交流费科目，这三项费用合计如不超过

直 接 费 用 的 10%，无 需 提 供 预 算 测 算 依

据，科研人员在编制这部分预算时不用

再具体说明开几次会、出几次差了。下

放预算调剂权限，将直接费用中的材料

费、测试化验加工费、燃料动力费等多数

科 目 的 预 算 调 剂 权 下 放 给 项 目 承 担

单位。

二 是 提 高 间 接 费 用 比 重 ，加 大 绩 效

激励力度。中央财政科技计划（专项、基

金等）中实行公开竞争方式的研发类项

目，均要设立间接费用，主要用于项目承

担单位的成本耗费和对科研人员的绩效

激励。进一步提高间接费用比重，核定

比例可以按规定提高到不超过直接费用

扣除设备购置费的 20%、15%、13%。加大

对科研人员激励力度，项目承担单位可

以在核定的间接费用比例范围内科学合

理地安排绩效支出，并与科研人员在项

目工作中的实际贡献挂钩。

三 是 明 确 劳 务 费 开 支 范 围 和 标 准 。

重申劳务费不设比例限制。明确参与项

目研究的研究生、博士后、访问学者以及

项目聘用的研究人员、科研辅助人员等，

均可开支劳务费。明确项目聘用人员的

劳务费开支标准，参照当地科学研究和

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，根

据 其 在 项 目 研 究 中 承 担 的 工 作 任 务

确定。

四是改进结转结余资金留用处理方

式。科研项目实施期间，年度剩余资金

可以结转下年继续使用。项目完成任务

目标并通过验收后，结余资金按规定留

归项目承担单位使用，在 2 年内可统筹安

排用于科研活动的直接支出；2 年后未使

用完的，按规定收回。

五是自主规范管理横向经费。项目

承担单位以市场委托方式取得的横向经

费，由单位按照委托方要求或合同约定

管理使用，有效解决一些科研人员反映

的横向经费“纵向化”管理问题。为防止

单位设“账外账”，要求将横向经费纳入

单位财务统一管理。

问：《意 见》在 扩 大 高 校 和 科 研 院 所

管理权限方面有哪些“亮点”？

答：《意见》坚持简政放权，在四大方

面扩大了高校和科研院所管理权限：

一是扩大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

理权限。主要包括：项目预算调剂自主

权，劳务费分配管理自主权，间接费使用

管理自主权，结转结余资金按规定使用

自主权等。

二 是 下 放 差 旅 会 议 管 理 权 限 ，不 简

单 套 用 行 政 预 算 和 财 务 管 理 方 法 。 中

央 高 校 、科 研 院 所 可 根 据 教 学 、科 研 和

管 理 工 作 实 际 需 要 ，按 照 精 简 高 效 、厉

行节约的原则，研究制定差旅费管理办

法，合理确定教学科研人员乘坐交通工

具 等 级 和 住 宿 费 标 准 。 对 于 难 以 取 得

住 宿 费 发 票 的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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